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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刑法廢除連續犯後於著作權法之論罪模式 

－以臺灣臺北地方法院實務評析為中心（上） 

胡中瑋∗ 

摘要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通過之中華民國刑法，係我國刑法

自民國二十四年制定公布施行以來修正幅度最大的一次。在本次修

正案中，影響司法實務、學界最重大、最紛擾者，莫過於刑法第五

十六條廢除連續犯之規定。在刑法領域上，關於廢除連續犯規定後

應如何適用法律之問題，至今實務、學界見解歧異，尚未形成通說

。而相較於刑法實務及學界對於廢除連續犯規定後之如何適用法律

之問題探討，在著作權法領域，此議題似乎尚未獲得較多的討論與

關注。 

在著作權法中，刑罰能否實現保護著作權人權益之目的，達成

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任務，論罪科刑可謂扮演

著決定性的角色。因此，本文將探討連續犯廢止後，在著作權法刑

事案件中應如何適用法律來論罪科刑，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違反

著作權法之實務見解為中心，觀察我國法院在著作權案件中，對於

連續犯廢除後應該如何適用法律，進而提出本文看法與建議，期對

於相關問題於著作權法學理上未來發展有所裨益。 
                                                 
收稿日：98 年 2 月 4 日 
* 作者現為北辰著作權事務所律師、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感謝

審查委員細心閱讀與寶貴意見，使本文於結構及內涵上更加完善。惟文中如

有任何疏誤之處，當由作者自行負責。此外，特別感謝本文於初稿時，蕭雄

淋律師與國立臺北大學法學系博士班楊敏玲律師提供之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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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修正通過之中華民國刑法（下稱刑法）

，係我國刑法自民國二十四年制定公布施行以來修正幅度最大的一

次。在本次修正案中，影響司法實務、學界最重大、最紛擾者，莫

過於刑法第五十六條廢除連續犯之規定。連續犯原是刑事法競合理

論1體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此次廢除連續犯之立法理由乃著眼於「實

務上對連續犯之認定過於寬鬆」、「外國立法例均無連續犯之規定」

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接續犯或包括一罪之概念」2。

上開修正之刑法，雖已於刑法施行法第十條之一明定自民國九十五

年七月一日施行，預留一年的緩衝期，以便實務及學界有充裕的時

間因應連續犯廢除所帶來的衝擊。然而實務、學界對於廢除連續犯

規定後之如何適用法律之問題，至今見解歧異，尚未形成通說。有

主張應適用「集合犯」之概念處理，認為集合犯之多數行為，具有

「反覆實施之意圖」主觀要素，而連結成法律上之一行為3；亦有主

張適用「接續犯」4或「包括一罪」5之概念處理；更有主張回歸「

                                                 
1 針對犯罪行為事實，探討此種犯罪個數之判斷標準，以及一罪或數罪之法律

效果應如何處斷之知識領域，在日本通說稱為「罪數論」；在德國，則稱為「競

合論」，請見靳宗立，刑法實例解析－罪數之判斷與科刑處斷，輔仁法學第 28
期，2004.12，頁 317-318。 

2 參見中華民國刑法刪除第五十六條之立法理由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3 高金桂，連續犯廢除之後的刑法適用問題，收錄於蔡碧玉等合著，連續犯規

定應否廢除暨其法律適用問題，台灣刑事法學會出版，2003.11，頁 189。 
4 陳仟萬，立法上刪除連續犯規定後對施用毒品罪之論罪，刑事法雜誌，第四

十九卷第五期，2005.10，頁 28-29。 
5 部分實務見解，大都認為接續犯、集合犯是「包括一罪」概念內涵之一，構

成接續犯或集合犯，即是構成「包括一罪」。請見最高法院 86 年臺上字第 3295
號刑事判例、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簡字第 3032 號刑事判決、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易緝字第 107 號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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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罪併罰」6之概念來解決上述問題，相關論文、文章汗牛充棟，討

論未曾稍歇。 

在著作權法中，刑罰能否實現保護著作權人權益之目的，達成

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任務，論罪科刑可謂扮演

著決定性的角色。然而，相較於刑法實務及學界對於廢除連續犯規

定後之如何適用法律之問題探討，在著作權法領域，此議題似乎還

沒有獲得較多的討論與關注。諸如著作權法過去實務認定行為人連

續意圖銷售而擅自以重製於光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或

連續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在刑法廢除連

續犯規定後，究竟應適用「集合犯」之概念處理？亦或是「接續犯

」之概念處理？還是依「包括一罪」之概念來解決上述問題？彼此

間之概念應如何清楚界定？殊值探究。 

本文茲試舉下列四種情形為例，藉資探索在著作權法中，廢除

連續犯規定後，究竟應如何論處： 

其一，甲因公司受到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慘遭公司裁員，甲四

處謀職碰壁下，為謀生計，而私自從好友家裡拿「海角七號」的盜

版 DVD，並利用晚上時間在住家附近的夜市設攤販賣。不料，才

剛擺攤販賣沒幾個月，就被警察查獲，試問甲之行為如何論處？ 

其二，承上例，若甲自行計劃燒錄二十片「海角七號」DVD，

再去夜市設攤販賣，當甲一次燒錄二十片 DVD 後，尚未販賣即被

警察查獲，試問甲之行為如何論處？ 

                                                 
6 劉邦繡，連續犯廢除後連續數行為論罪模式（二），法務通訊，第二三一九期，

2006.12.14，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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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又甲一天燒錄一片「海角七號」DVD，計劃二十天燒錄

二十片「海角七號」DVD 後，再去夜市設攤販賣，然甲於第 15 天

，即被警察查獲，試問甲之行為如何論處？ 

其四，若甲在夜市設攤販賣「海角七號」盜版 DVD，賺了大

錢，嚐到甜頭，食髓知味，回家又去好友家裡看看有無好貨，竟發

現好友抽屜暗藏「海角八號」盜版 DVD，於是甲見獵心喜，將「

海角八號」盜版 DVD 拿到夜市設攤販賣，沒想到顧客不捧場，生

意冷到不行，又被警察查獲，試問甲之行為如何論處？ 

以上四個案例之爭點，其一是甲擺攤販賣沒幾個月，就被警察

查獲，在刑法廢除連續犯後，甲之行為如何論處？其二是甲一次燒

錄二十片 DVD 後，即被警察查獲，甲之行為是否屬於單一行為？

抑或是多數行為？其三是甲非一次燒錄二十片 DVD，而是計劃二

十天燒錄二十片 DVD，一天燒錄一片，此種行為論處模式與第二

個案例是否有無差異？其四是甲另行起意拿盜版 DVD 販賣，甲之

行為又應該如何論處？凡此爭點，在在均涉及行為人的主觀犯意與

行為數認定，以及刑法廢除連續犯後，行為人之行為應如何論處之

問題。 

本文以下將先粗略探討連續犯廢除之立法理由，對於連續犯廢

除後之所以會產生適用法律之諸多疑義，乃在於實務及學說間對於

「行為單數」或「行為複數」之理解有極大差異。在釐清連續犯之

相似概念「接續犯」、「集合犯」和「包括一罪」意義，及其與連續

犯之間關係之前，由於「連續犯」、「接續犯」、「集合犯」和「包括

一罪」之判定，與「行為單數」或「行為複數」問題，有重大之關

係，故本文首先將處理「行為單數」或「行為複數」問題，次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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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討論連續犯之成立要件、「連續犯」與「接續犯」、「集合犯」及

「包括一罪」之差別、連續犯廢止後如何論罪科刑、藉由相關刑法

實務及學說討論，增進對「連續犯」架構之瞭解，並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違反著作權法實務裁判見解為中心，觀察我國法院在著作權

案件中，對於連續犯廢除後應該如何適用法律，進而提出本文看法

與建議，期對於相關問題於著作權法學理上未來發展有所裨益。 

最後，關於刑事訴訟法上案件同一性、單一性觀念，雖與刑法

之競合理論相互牽連，然囿於篇幅，本文研究尚不論及刑事訴訟法

之程序部分，合先敘明。 

貳、連續犯廢除之立法理由之探討 

一、民國九十四年二月二日立法者廢除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立

法理由主要可分為三點： 

（一）實務上對連續犯之認定過於寬鬆： 

立法理由謂：「按連續犯在本質上究為一罪或數罪，學說上迭

有爭議，一般均認為連續犯在本質上應屬數罪，僅係基於訴訟經濟

或責任吸收原則之考量，而論以一罪，故本法承認連續犯之概念，

並規定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然本法規定連續犯以來，實務上之

見解對於本條『同一罪名』之認定過寬，所謂『概括犯意』，經常

可連綿數年之久，且在採證上多趨於寬鬆，每每在起訴之後，最後

事實審判決之前，對繼續犯同一罪名之罪者，均適用連續犯之規定

論處，不無鼓勵犯罪之嫌，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

象。因此，基於連續犯原為數罪之本質及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其

修正既難以週延，爰刪除本條有關連續犯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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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國立法例均無連續犯之規定： 

「從立法例而言，連續犯係大陸法系之產物，英美刑法並不承

認連續犯之概念，德國刑法自一八七一年以後、日本自昭和二十二

年 （一九四七年） 以後，均將連續犯之規定予以刪除，其餘大陸

法系國家如瑞士、奧地利、法國等均無連續犯之明文，惟在實務上

則視具體情形，或認係一罪，或認係數罪併罰。故有必要參考上開

外國立法例，刪除有關連續犯之規定。」 

（三）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接續犯或包括一罪之概念： 

「至連續犯之規定廢除後，對於部分習慣犯，例如竊盜、吸毒

等犯罪，是否會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象一

節，在實務運用上應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委由學界及實務以

補充解釋之方式，發展接續犯之概念，對於合乎『接續犯』或『包

括的一罪』之情形，認為構成單一之犯罪，以限縮數罪併罰之範圍

，用以解決上述問題。」 

二、對於連續犯廢除理由之質疑 

按立法理由對於廢除連續犯後，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

產生不合理之現象一節，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接續犯

」或「包括一罪」之概念云云。「接續犯」或「包括一罪」學說皆

認為係屬行為單數之犯罪類型。而廢除連續犯之規定，在法制上之

意義，係將過去連續犯以一罪論之單一評價關係加以關閉，使原本

各自獨立之行為事實，回歸到數罪之處理結構。學說上一般均認為

連續犯係屬於行為複數之犯罪類型，原則上應賦予行為複數之犯罪

評價，此一本質，不會因為法律變更，而使行為複數變成行為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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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連續犯之連續數行為之事實，不會因為廢除連續犯之法律

規定，而使「連續行為」的本質，轉化成為「接續犯」或「包括一

罪」，連續犯刪除後，就其實質，仍屬於「數個可獨立評價之行為

」。因此，立法者在廢除刑法第五十六條連續犯之立法理由所提及

，如連續犯廢除後，因適用數罪併罰而使刑罰過重產生不合理之現

象，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接續犯」或「包括一罪」之

概念，用單一行為之模式加以解決，在邏輯推演及行為概念之認知

上，顯然係嚴重之誤解，無庸繁言7。 

參、行為單數與行為複數 

學界對於廢除連續犯規定後之如何適用法律之問題，至今見解

歧異，而各說分歧之主要原因，乃在於實務與學界對「行為單數」

及「行為複數」之理解定義不同所致。「行為單數」及「行為複數

」之判斷，是競合理論中個別型態成立的前提要件，人類在社會活

動之行為舉止，本具有多樣性之特性，對於一定現象何時可以視為

「行為單數」？何時又應視為「行為複數」？最高法院未曾提出任

何標準，學者間見解亦未一致。關於「行為單數」及「行為複數」

之判斷，刑法文獻上皆將討論之重點置於「行為單數」之認定，蓋

因，「行為單數」之判斷基準若能確立，則「行為複數」之判斷，

不喻自明8。 

 

                                                 
7 黃翰義，從法律變更之本質論連續犯廢除後數罪併罰概念之回歸－兼評實務

上以集合犯取代連續犯之危機，法官協會雜誌，第八卷第二期，2006.12，頁

193。 
8 高金桂，接續犯與連續犯之再探討，收錄於刑事法之基礎與界線－洪福增教

授紀念專輯，許玉秀主編，學林文化出版，2003.04，頁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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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為單數」概念主要源自德國，茲將德國對於「行為單數」

類型的認知，簡介如下： 

（一）單純之行為單數（又可稱為：自然意義之一行為） 

行為人出於一個行為決意，而顯現一個意思活動者，在刑法的

認定上，始終皆為單一者。至於行為所招致結果的多寡，則非所論

，重要決定者，則在於該行為是否僅出於一個意思活動9。如行為人

以一決意，重製他人攝影著作。此種一行為，係「行為單數」概念

中，最基本的型態。 

（二）自然之行為單數 

以自然之生活觀來加以判斷，認為從外觀上可以分割為整體事

件之整個部分行動，若行為人係基於單一意思決定，而且這數個部

分行動在時空上又存有緊密關係，從一個未參與其中之第三者站在

旁觀者之立場，亦會認為係一個單一行為時，即可認為係行為單數

，從而依此標準而判斷之行為單數，即為自然之行為單數10。例如

：行為人以一決意，將他人語文著作，一次影印很多份。 

（三）法之行為單數 

法之行為單數係指因刑法分則或附屬刑法之不法構成要件之

規定，或因刑法理論所提出之概念，而使數個自然之意思活動融合

成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形成行為單數。這些自然概念之數行為係因

為刑法之規定，或判例與理論之創造，而將其視為刑法上之一行為

                                                 
9 柯耀程，刑法總論釋義－修正法篇（下），元照出版，2006.03，初版第二刷，

頁 64-65。 
10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冊），作者自版，2001.12，第七版二刷，頁 25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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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細分為11： 

1、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 

數個自然概念上之意思活動，可能因為不法構成要件之規定，

而將其視為一個法與社會之評價單元，而形成構成要件之行為單數

。這一類型之行為單數，如：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條強盜罪構成要件

中兼含「使用強暴或脅迫之強制行為」與「取財行為」；又如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條擄人勒贖罪構成要件中兼含「擄人行為」與「勒贖

行為」。此等因不法構成要件兼含數個行為之複行為犯，在法概念

上視為行為單數。其他如結合犯或繼續犯，學說亦認為係屬構成要

件之行為單數。 

2、連續行為 

連續行為係將自然之觀察均屬獨立之一系列行為，在刑法評價

上當作一個行為，而形成法意義上之行為單數。透過連續行為之概

念，論以一罪，以限制實現相同構成要件之一連串行為適用數罪併

罰之不當。 

二、小結 

犯罪行為係行為人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的展現，因此在判斷犯

罪行為數，當然也要從行為人之主觀面及客觀面來觀察，所以在判

斷行為人之犯罪行為係一行為或數行為，自然應從行為人之主觀面

及客觀面來認定12。「自然之行為單數」之所以認定係一行為，乃係

                                                 
11 林山田，同上註，頁 261-262。 
12 董武全，刑法廢除連續犯後，有關行為罪數之適用－以施用毒品為例，法官

協會雜誌，第八卷第二期，2006.12，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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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主觀上單一意思決定之故，換言之，其實質上始終以行為人

主觀上意思決定之單一為中心。據此，客觀上之一個行為舉止，由

於其必然係出於主觀上單一意思決定，所以係屬「行為單數」；惟

客觀上之複數行為舉止，倘其係出於主觀上單一之意思決定者，其

亦應屬「行為單數」。然而，事實上因為行為人主觀心態探知困難

，客觀上之複數行為舉止，是否屬於「自然之行為單數」，認定上

致生疑義。德國實務上僅能以所謂「自然的考量方式」來詮釋，此

種以「自然的考量方式」來確認行為人主觀與客觀一致性的見解，

遭致不少非議13。 

而「法之行為單數」以法規範評價來認定行為是否單一，然而

此種源自於構成要件解釋的行為單數概念，是否能滿足競合理論之

要求，恐怕頗值得思考。學者柯耀程教授質疑一個構成要件的單數

行為，如何能同時構成數個構成要件？且數個被實現之構成要件，

既然同時存在，則又如何得知行為究竟為何種構成要件之單數行為

？從構成要件的解釋反推認定行為之單數，則係將規範適用置於「

存在」之前，在邏輯思維上，已經是本末倒置，此種論點難具有說

服力14。又連續犯依我國刑法修正前第五十六條規定：「連續數行為

而犯同一罪名者…….」顯然在我國連續犯本質上係屬行為複數，而

非行為單數。若將德國「法之行為單數」理論套用在我國連續犯，

視其為法律上之行為單一，似欠妥當。 

                                                 
13 柯耀程，變動的刑法思想，元照出版，2001.09，修訂二版，頁 376。 
14 柯耀程教授認為論罪科刑之邏輯順序，應先有犯罪行為「存在」，而後依法規

範來評價該犯罪行為，而非先依法規範評價來反推認定行為之單數。更多批

評，請見柯耀程，同上註，頁 38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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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行為理應多次犯罪評價，才符合充分評價原則15及刑罰公

平原則，達到刑法保護法益之目的。是故，把多數行為解釋為單純

一罪，在解釋上必須非常嚴謹。本文肯認判斷行為人之犯罪行為係

一行為或數行為，應從行為人之主觀面及客觀面來認定。然對於行

為人主觀心態狀態本即存有認定之困難，唯一得勉強認定之依憑者

，無非係行為人主觀意思之實現而於客觀上所顯現之身體舉止，此

係不得不然之作法。上述德國「行為單數」類型體系並非是一個可

以截然區分之標準16，因在具體案件中，由於行為單複數的認定不

同，可能會造成同種類型彼此相互間的流動，也間接造成形式程序

處理上之麻煩，上述體系，於同一具體案例，於不同法官處理可能

會出現不同的認定17，例如：行為人長時間非法公開傳輸他人所有

音樂著作，此到底是幾個行為，可能因法官不同，而在上述體系間

相互流動，也因此，在連續犯刪除後，不代表此類案件將全以數罪

併罰處理。 

由於「行為單數」、「行為複數」有上述區分之困難，本文認為

大致上在解釋客觀上數個行為，究竟是「行為單數」或是「行為複

數」，可藉由行為人客觀上多數行為過程中間有無「犯罪情緒脫離

」18之階段出現來作為判斷基準之一。若行為人全部行為過程中間

                                                 
15 「充分評價原則」意指對於不法評價不足之禁止。請見楊一帆，法條競合與

想像競合之間，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06，頁 51。 
16 許玉秀，一罪與數罪之分界－自然的行為概念，臺灣本土法學，第四十六期，

2003.05，頁 86-91。 
17 吳景欽，連續犯牽連犯刪除後於刑事程序上之影響，法令月刊，第五十六卷

第六期，2005.06，頁 15-16。 
18 此概念之啟發，源自黃榮堅教授區分單純一罪與數罪之判斷標準。請見黃榮

堅，論連續犯之廢除－參考德國法制上連續關係概念之處理，收錄於蔡碧玉

等合著，連續犯規定應否廢除暨其法律適用問題，台灣刑事法學會出版，

2003.11，頁 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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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犯罪情緒脫離」之階段出現，後續行為即非出於起初決意之決

定，即為「行為複數」。此種判斷基準在區分「單純一罪」與「數

罪」或許可行，但關於「連續犯」與「集合犯」、「接續犯」及「包

括一罪」等案例中，是否得以具體操作藉以區分彼此之不同點，殊

值探究。 

肆、「連續犯」與「接續犯」、「集合犯」及「包括

一罪」之間關係 

本文以下將先粗略介紹連續犯之成立要件，並進而對連續犯之

相似概念「接續犯」、「集合犯」及「包括一罪」意義，及其與連續

犯之間關係加以介紹，以期透過對「連續犯」、「接續犯」、「集合犯

」及「包括一罪」概念之瞭解，尋求在連續犯廢止後，我國所應採

取之符合著作權法規範目的之論罪基準。 

一、連續犯 

（一）連續犯之成立要件 

一連串之多數行為必須具備何要件，始能成立連續犯，探討如下： 

1、主觀要件 

（1）整體故意 

學說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備「整體故意」，才有可能構成

連續犯。亦即行為人必須在第一個時間單一行為結束之前，即對於

導致整個犯罪結果之個別行為之時間、地點、違犯方式以及被害人

等均有所認識，並且進而決意經由數個同樣之單一行為，一個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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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實現犯罪目的，始具有整體故意19。例如：行為人計劃一個禮

拜內對於唱片公司出版最新熱門音樂著作進行非法重製，及構成重

製罪之連續犯。 

（2）概括故意 

實務則認為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備「概括故意」，才有可能構

成連續犯。亦即行為人之多次犯罪行為，須自始均在一個預定犯罪

計畫內，出於主觀上始終同一犯意之進行，始為出於概括犯意20。

其與上述學說「整體故意」不同之處，在於行為人之多次犯罪行為

，在實施第一個行為之前，即出於同一犯意，且始終為同一犯意之

進行者，始足當之。倘於多次犯罪行為中，於第一個行為終了前，

而生實施另一個行為之意思，均不在概括犯意範圍之內21。 

2、客觀要件 

（1）多數行為 

一連串具有連續關係之行為必須是個別可以獨立評價之多數

行為，始有可能成立連續犯22。連續犯之數個行為，必然是行為複

數，本可各別獨立成罪，但由於立法上之決定，將其評價為一罪，

卻不宜將其理解為法律意義上之一行為。學說亦認為其為立法上之

「擬制的一罪」，其作用則在於限制實質競合（即數罪併罰）的適

                                                 
19 林山田，同前註 10，頁 328。 
20 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6296 號刑事判例。 
21 甘添貴，我國連續犯之沿革暨目前連續犯之存廢檢討，收錄於蔡碧玉等合著，

連續犯規定應否廢除暨其法律適用問題，台灣刑事法學會出版，2003.11，頁

48。 
22 林山田，同前註 10，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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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23。 

（2）違反方式之同類性 

行為人所實施之數個犯罪行為，必須具有「同類性之行為」。

何謂同類性之行為，實與何謂「同一罪名」相關聯。原則上，數個

犯罪行為，是否為同類性之行為，應以「基本構成犯罪事實」，作

為判斷標準。如其基本構成犯罪行為相同者，即為同類性之行為24。

例如：連續重製他人語文著作與連續公開上映他人視聽著作，即非

屬同類性之行為。學說另有認為該「同類性之行為」須具備「時空

密接性」25。惟實務不需具備「時空密接性」要件，認為依一般社

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仍可成立連續犯26。 

（3）破壞法益之同類性？ 

行為人一連串之多數行為必須破壞相同法益，行為人所實施之

數個行為，可能僅侵害同一法益。例如：以一個概括犯意，對同一

個作者每隔三天，重製其語文著作之情形；也有可能係侵害數個法

益，例如：以一個概括犯意，對不同作者每隔三天，重製其語文著

作之情形。惟其侵害同一法益時，故毋待論；其侵害數法益時，須

為性質相同之法益，始能認其具有連續關係27。 

有學說認為破壞一身專屬人格法益之犯罪行為，大多屬於重大

                                                 
23 柯耀程，連續犯存廢爭議之思辯，法學論叢，第一六八期第四十二卷，1997.12，
頁 30。 

24 甘添貴，同前註 21，頁 51-52。 
25 甘添貴，同前註 21，頁 53。 
26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3295 號刑事判例。 
27 甘添貴，同前註 21，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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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若以連續行為破壞分屬數人之人格法益，更為社會各界所注

目，而期待刑法重罰此等行為人。因此，應適度限縮連續犯之範圍

，而採德國通說見解：多數行為所破壞之法益若係一身專屬法益，

並且數個相同違反方式之個別行為乃係針對各個不同之法益持有

人而違犯者，雖屬破壞相同法益，但亦不能成立連續犯。例如連續

殺害數人，或連續對數人實行強制罪，均不能成立連續犯。蓋因個

別行為所破壞之一身專屬法益，無論在行為不法、或結果不法，或

犯罪行為之罪責內涵，均有所不同，而不宜在刑法評價上將這一連

串之多數行為視為法之行為單數，而僅宣告一刑。但如數個侵害一

身專屬法益之行為所侵害之客體，均為同一法益持有人時，例如 A

連續傷害 B 多次，則仍可成立連續犯28。 

（4）觸犯同一罪名 

早期實務上見解認為，只要是「侵害法益性質相同」，即為「

觸犯同一罪名」可成立連續犯，故強盜與恐嚇取財可成立連續犯。

其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一五二號解釋，認為前開認定之基準過

寬，難以嚇阻犯罪，維持社會安寧秩序及刑罰之公平，將該判斷基

準予以揚棄，而認為連續犯之數行為，以「觸犯構成要件相同之罪

名」為要件，顯係對連續犯之成立，採從嚴認定之標準。其後，最

高法院六十七年度第六次及第七次刑庭總會決議針對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一五二號解釋，提出研究報告並在決議中表示連續犯之數

行為，以「同一基本構成要件相同之罪名」為要件，諸如：各罪中

如有既遂犯、未遂犯、預備犯、陰謀犯；單獨犯、共犯（包括教唆

、幫助犯）；結合犯與其基礎之單一犯及基礎犯與加重條件犯或加

                                                 
28 林山田，同前註 10，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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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結果犯者，仍得認係「同一罪名」而成立連續犯29。 

（二）小結 

依照我國刑法修正前第五十六條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

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換言之，就是把

原來屬於數個犯罪，視為一罪，再冠上「連續」的名稱而已。此種

方式無異是鼓勵行為人有了一次犯罪行為後，可以一不做二不休，

蠻幹到底，不管行為做了十次百次，反正只是一個罪，最多不過加

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有違刑法充分評價原則及刑罰公平原則，向來

一直為學說所詬病30。惟連續犯廢除後，仍有學說肯認「連續行為

」在刑法實務上存在價值31。 

二、接續犯 

（一）定義 

刑法並未明文規範「接續犯」之定義及範圍，國內學說認為行

為人以同一性質之數次反覆行為，於利用同一機會，或在時間、場

所極為接近之情況下接續實施，充足同一構成要件，侵害同一法益

或同一被害人，而在事實上有不可分離之密切關係之情形，即為「

接續犯」32。即「接續犯」須具備之要件如下： 

                                                 
29 高金桂，同前註 8，頁 511-512。 
30 張麗卿，新刑法探索，元照出版，2006.08，二版一刷，頁 195-196。 
31 林山田教授認為在輕微的財產犯罪中，倘若不採連續行為的概念，並排除其

適用的可能性時，則所有由同一行為人所違犯的多數犯罪行為，勢必需以實

質競合加以處理，這將導致法官有時在定執行刑時的裁量範圍太過寬廣，而

有恣意擅斷之虞，同時也可能發生罪與刑輕重失衡的現象。請見林山田，二

○○五年刑法修正總評，元照出版，2007.05，初版一刷，頁 12-13。 
32 洪福增，繼續犯與接續犯及與即成犯之狀態犯的區別，刑事法雜誌，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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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數個接續行為在法律上係該當於同一犯罪構成要件。 

2、數個行為係在同一時間及同一場所，即具備「時空密接

性」。 

3、同種類行為之反覆實施。 

4、利用同一機會為之。 

5、侵害同一法益或同一被害人。 

6、基於單一犯意。 

（二）接續犯與連續犯之區分 

接續犯及連續犯之區分，倘純就彼此概念與要件觀之，二者間

似涇渭分明，斷無加以混淆之虞。然而論者認為實務上連續犯要求

主觀要件「概括犯意」，即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6296 號刑事判

例所述「行為人之多次犯罪行為，須自始均在一個預定犯罪計畫內

，出於主觀上始終同一犯意之進行，始為出於概括犯意」，此種意

義下之概括犯意與單一犯意間有何差異，實非明確33。其次，就客

觀要件而言，行為人數個身體舉止間之時空密接程度，究於達何種

緊密程度，始可認其係一行為，而介於接續犯與數罪併罰二者間之

連續犯，其所要求之數個身體舉止間之緊密程度又係如何，亦無明

確之標準。 

學說有主張「同一機會」理論來作為區分接續犯及連續犯之標

                                                 
卷第三期，1986.06，頁 51。 

33 劉佳強，論連續犯規定廢除後之影響及因應，國防大學國防管理學院法律學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06，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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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認為行為人所實施之數個犯罪行為，如係對於同一法益為侵害

時，其數個犯罪行為，屬於「同一機會」所實施者，無獨立評價之

必要，應成立接續犯；如非屬「同一機會」所實施者，而具有「時

空密接性者」，即有獨立評價之必要，得認為具有連續關係，應為

連續犯34。 

最高法院 86 年臺上字第 3295 號刑事判例中針對偽造有價證券

案件中就「連續犯」與「接續犯」之區分，認為：「連續犯之成立

，除主觀上須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外，客觀上須先後數行為，逐次

實施而具連續性，侵害數個同性質之法益，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

，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構成同一之罪名，始足當

之；如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

，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

，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

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

罪。」然而，以「時間差距」作為判斷「接續犯」、「連續犯」之基

準，過於含糊籠統，容易造成不同法官在個案上有不同的認定與解

釋。例如：有的法院甚至認為行為持續兩年多，各行為之獨立性極

為薄弱，也是持續行為（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易字第 741 號刑事

判決）。 

本文認同接續犯與連續犯在概念上，單一犯意與概括犯意間有

何差異，實非明確，難以有一個清楚的界線。例如：同日連續非法

散布他人五本語文著作之情形，其非法散布五本語文著作之五次動

                                                 
34 甘添貴，同前註 21，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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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得認為係一個散布行為之五個密接舉動；亦得認係五次散布之

行為，自始即概括地包含在一個非法散布之犯意之內。因此，一個

概括之犯意，實質上與一個犯罪之決意，並無差別。即使，欲勉強

解釋，應視行為過程中間有無「犯罪情緒脫離」之階段出現來作為

判斷基準。若行為人行為過程中間有「犯罪情緒脫離」之階段出現

，後續行為即非出於起初決意之決定，即非接續犯，而是連續犯。

然而，如同前述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6296 號刑事判例就連續犯

之「概括犯意」所稱：「行為人之多次犯罪行為，須自始均在一個

預定犯罪計畫內，出於主觀上始終同一犯意之進行，始為出於概括

犯意」，即顯然可見實務見解並不認為連續犯之行為過程中間有「

犯罪情緒脫離」之階段出現。職是，以行為過程中間有無「犯罪情

緒脫離」之階段出現來作為判斷「接續犯」、「連續犯」之基準，似

不可行。 

本文以為探究「接續犯」之本質，乃係對於同一法益造成侵害

或危險。而「連續犯」其實施之連續數行為，不以侵害同一法益為

限。是故，在個案中若行為人連續侵害數個同性質之法益時，縱使

在時間、場所上甚為密接，至多亦僅能認其成立連續犯，而無成立

接續犯之餘地。然而，若連續犯之數個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時，因

與接續犯所侵害之法益個數相同，二者即無從自侵害法益之個數予

以區分，可藉由學者甘添貴之「同一機會」理論，來視行為人所實

施之數個行為，是否具有密切關聯性而為決定。倘此數個行為，依

「同一機會」理論，在時間、場所上甚為密接時，為接續犯；如非

時間、場所上甚為密接時，則為連續犯35。 

                                                 
35 甘添貴，罪數理論之研究，元照出版，2006.04，初版一刷，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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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合犯 

集合犯之概念與連續犯同，客觀上均係行為人之行為該當數個

犯罪構成要件，僅成立刑法上之一罪而受刑法單一評價之犯罪類型

，故而須對集合犯之概念有所瞭解，始能在刑法評價上與連續犯明

確加以區分。 

（一）定義 

刑法並未明文規範「集合犯」之定義及範圍，學說有認為所謂

集合犯，乃在構成要件上，本即預定有複數之同種行為反覆實施之

犯罪。此種犯罪，係行為人基於同一犯罪決意，利用同一犯罪機會

實施相同構成要件之數個特定犯罪行為，且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

而具有侵害法益之同一性，因而僅成立一罪。又「集合犯」之概念

，並非刑法分則所定而具有抽象性質之犯罪類型，性質上，實屬於

具體行為事實之犯罪類型，故此類犯罪在刑法分則立法時，本即具

有反覆實施而侵害同一法益之性質，惟在具體個案適用上，則並非

各次反覆實施之行為均得成立集合犯，仍須該個案具體事實符合構

成要件上，本即預定有複數之同種行為反覆實施之要件36。常見之

案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收集偽幣罪之「收集」行為、刑法第

二百三十五條散布猥褻物品罪之「散布」行為。 

另有學說則認為出於多數行為之犯罪，基本上就應該是數罪併

罰。但有時刑法分則本身對於某一犯罪類型的規定，長久以來在解

釋上就已經把出現多數行為的過程涵攝在單一的犯罪構成要件之

下。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偽造之通用貨

                                                 
36 甘添貴，同上註，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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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按照一般解釋，其「收集」二字，本含有反覆為同一行為之意

義，故行為人先後收集，交予他人販賣，其收集行為並無連續犯可

言，論以單純一罪，這是依照法律本身之規定意旨在現實適用上之

意義所使然37。 

（二）集合犯與連續犯、接續犯之區分 

集合犯與連續犯、接續犯之區分，最主要在於上述學說所述「

集合犯」之定義，即概念重心，在於依法律之解釋，得否明確清楚

知悉立法者所制定法律構成要件之類型，是否具有「反覆實施之態

樣」。若是依法律之解釋，可以明確清楚知悉立法者所制定法律構

成要件之類型，是具有「反覆實施之態樣」，且行為人所實施之數

個行為，其所侵害之法益，具有法益侵害之同一性，而非侵害數個

法益，即為「集合犯」，而以一罪論處；反之，若無法明確清楚知

悉立法者所制定法律構成要件之類型，則應視個案中行為人侵害法

益之數量作為判斷「接續犯」、「連續犯」之基準。 

論者有認為若以文義解釋之方式，尚無法明確知悉立法者究竟

有無將「反覆實施之態樣」蘊含在構成要件內時，即應保守地認定

該構成要件並非屬於「集合犯」之類型，以避免使集合犯之解釋變

成游移不定，甚至將使其他本來非集合犯之構成要件，也變成集合

犯之構成要件。反面言之，如以文義解釋之方式，無法明確知悉立

法者究竟有無將該類型制定為集合犯，猶跳脫法規文義解釋之意涵

外，以「日常生活經驗」之不確定概念，強加諸於本來中性之構成

要件上，並進而認定是屬於集合犯型態之犯罪，即是對於構成要件

概念作不確定之擴張，以不確定之概念作為認定犯罪類型之標準，

                                                 
37 黃榮堅，同前註 18，頁 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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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致地使用「集合犯」之概念，無異鼓勵行為人多多犯罪，而陷入

「一罪是一罪、數罪還是一罪」之謬誤，不僅使「數罪併罰」原則

崩解，比例原則所欲達到規制社會秩序之手段適當性，亦將受到嚴

重之戕害38。 

四、包括一罪 

最後，除「接續犯」及「集合犯」外，刪除刑法第五十六條連

續犯之立法理由中論及實務運作上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

「接續犯」或「包括一罪」之概念，故有必要對「包括一罪」之意

義及其與連續犯間之區別加以探討。 

（一）定義 

學說上「包括一罪」，雖係源自於日本學說上所發展出之概念

，然其內容日本並未明確立法定義。學說認為所謂「包括一罪」，

乃係指行為人基於一個意思決定，利用同一機會實施該當於同一構

成要件之數個行為，而侵害同一法益39。 

學說另有認為從日本實務及學界之解釋觀之，「包括一罪」係

指「有該當犯罪構成要件之數個行為，儘管有數個構成要件該當行

為包括地予以評價，亦即以一個構成要件加以評價，而僅發生一個

法律適用之結果。」之情形而言。至於包括一罪之種類大別有二，

其一、數行為之外觀上數次該當同一構成要件，又稱「同質包括一

罪」，例如：集合犯和狹義的包括一罪40；其二、數行為之外觀上數

                                                 
38 黃翰義，同前註 7，頁 207。 
39 甘添貴，同前註 35，頁 58。 
40 狹義的包括一罪包含了「構成要件上之包括一罪」（如：複行為犯）及接續犯

等。也有學說認為狹義的包括一罪包含「連續犯」，請見川端 博，刑法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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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該當相異之構成要件，又稱「異質包括一罪」，例如：與罰前行

為、與罰後行為等41。無論係屬於「同質包括一罪」，抑或是「異質

包括一罪」，其均異於僅法條外觀上有競合關係之「法條競合」，其

現實上有數個單純一罪且能適用數個法條，但仍然僅適用一個法條

而為處斷42。 

（二）包括一罪與連續犯之區分 

由上述學說對於「包括一罪」之定義可知，其概念具有多樣性

，內涵並未十分明確，有不論其所侵害之法益為一個抑或數個者，

更有不計其該當之構成要件為一個抑或數個等。因此，對於「包括

一罪」之定義，其界定頗為困難。日本曾欲就「包括一罪」明文加

以規定，如日本改正刑法準備草案第七十一條規定：「觸犯同一罪

名之數個行為，因日時及場所之近接、方法之類似、機會之同一、

意思之繼續以及其他各行為間之密接行為，將其全體評價為一個行

為係相當者，包括地以一個罪予以處斷。」此條規定，嗣因在判例

見解尚未確定之狀況下，恐因立法化而有不當擴大其規範之虞，遂

於改正刑法草案予以刪除43。 

因此，本文認為在「包括一罪」概念不甚明確之情況下，甚至

部分學說認為狹義的包括一罪包含「連續犯」，顯示欲區分「包括

一罪」與「連續犯」之間的適用關係，實有困難。 

                                                 
講義，成文堂，1995.11，初版，頁 611。 

41 團藤重光，刑法綱要總論，創文社，1990.06，頁 445。 
42 余振華，連續犯規定廢除後之因應與處理－以日本一九四七年廢除連續犯規

定為借鏡，收錄於氏著，刑法深思．深思刑法，元照出版，2005.09，初版一

刷，頁 179-180。 
43 甘添貴，同前註 35，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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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以上敘述，本文茲比較連續犯、接續犯、集合犯概念之差

異，列表如下： 

 連續犯 接續犯 集合犯 

犯意 實務：概括犯意 
學說：整體故意 

單一犯意 同一犯意 

行為數 行為複數 法律上視為行為單

數 
法律上視為行為單

數 
時空密接性 實務：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在時間差距

上，可分開。 
學說：須具備「時空密

接性」。 

同一時間及同一場

所，即具備「時空密

接性」。 

多數說：無 
少數說：同一犯罪機

會 

侵害法益個數 學說：限侵害性質相同

之數個法益。 
德國通說：多數行為所

破壞之法益

若係一身專

屬法益，並

且數個相同

違反方式之

個別行為乃

係針對各個

不同之法益

持有人而違

犯者，雖屬

破壞相同法

益，但亦不

能成立連續

犯。 

同一法益 同一法益 

被害人 數個 同一被害人 本文認為應限同一

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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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構成要件

數 
數個 一個 一個（因立法者所制

定法律構成要件之

類型，具有「反覆實

施之態樣」） 
罪數評價 數罪，但法律上擬制以

一罪論。 
充 足 同 一 構 成 要

件，單純一罪。 
原為數罪，但法律解

釋上認為多數行為

的過程涵攝在單一

的犯罪構成要件之

下，為單純一罪。 
 

撇開「包括一罪」因概念多樣性而難以探究其本質不論，對於

「連續犯」、「接續犯」及「集合犯」本質有所認知後，可以發現「

接續犯」及「集合犯」均係為同一行為人之多數行為，在法律上視

為「單一行為」，而於犯罪之評價上以一罪論處。而「連續犯」同

樣在客觀上亦是同一行為人之多數行為，且其多數行為各自皆可依

法律獨立評價，非視為「單一行為」，僅因刑法修正前第五十六條

規定在犯罪之評價上以一罪論處，連續犯在本質上仍係「數罪」。

倘無刑法修正前第五十六條規定，則該連續行為本應依「數罪併罰

」來加以論處。刪除刑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後，該連續行為並不會因

為法律刪除，而產生質變，變成「單一行為」。因此，如依立法理

由將本來即可獨立數次地充足犯罪構成要件之連續行為，以「單一

行為」加以處理而適用單一之法律效果，不僅是推理之矛盾，亦顯

然係對於侵害數次刑法法益之複數行為，未為完全之充分評價，將

造成刑罰制裁功能降低，刑法維護社會秩序之機能亦將遭受嚴重貶

損。 

然而，因為事實上行為人主觀心態探知困難，客觀上之複數行

為舉止，是否屬於「自然之行為單數」，抑或是「行為複數」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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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有疑義，以致於部分本質上屬「自然之行為單數」，因為行為

人主觀心態探知困難，或訴訟便宜經濟考量，不認為係「單一犯意

」，而一同被認為係「概括犯意」納入「連續犯」之適用範圍。又

依照我國刑法修正前第五十六條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

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即明文規定法院可

以自行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之二分之一」。在該條未刪除前，倘不

對此種本應論以「自然之行為單數」而以一罪論處之犯罪事實，宣

告其法定刑加重二分之一之刑罰，則其與「單純一罪」之法律效果

實無差異，尚不致於對行為人產生明顯不利益；惟於連續犯廢除後

，倘將其一併改以數罪併罰予以論處，則將其本僅成立一罪而應受

之刑罰相比較，顯然對於行為人產生刑罰過重之情形，對於行為人

造成嚴重之不利益。因此，就此部分之犯罪事實，自無當將其以數

罪併罰予以論處之理，而應依其本質來論以一罪。 

是故，連續犯刪除後，對於行為人連續行為在法律上評價方式

，實無如立法理由所述可參考德、日等國之經驗發展出接續犯或包

括一罪之概念，應當回歸連續犯的本質－數行為數次犯罪評價，以

數罪併罰論處。 

又行為人連續行為跨越九十五年七月一日修正刑法施行之時

點，究應如何論罪？本文以下將介紹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第八次刑

事庭會議決議及九十六年度第九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對此之處理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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